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

医疗废物处置服务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JTQRMYYYLFW20240001

项目名称：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医废处置项目

一、项目简介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为二类甲级综合医院，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所产生的医疗废物，不得在院内暂存处存储时间过长，需要每日进行医疗废物的转运及处理。依据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邀请符合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在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官网ccsjtqrmyy.cn 获取招标文件。
二、项目预算与工期

预算金额：30万元以下（不含30万元）

工期为一年

三、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招标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查询通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截止时点：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到投标截止时间期间。

（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四）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

（五）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具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及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医疗废物)。

三、投标公司责任与义务:

应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及双方的约定，承担下列责任与义务;

1、指定专人负责对所产生的医疗废物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分类收集，应由专人专车运送至该公司。

2、安排专人负责与甲方收集人员进行医废的交接工作，并现场填写转移联单和医疗废物清运记录。

3、医疗废物管理人员应提前做好准备等待清运，如车到医疗废物暂存处无人配合，发生漏接由乙方负责。

4、乙方应保障装有医疗废物的专用包装物的完整清洁，不得有液体泄露及利器外置的状态。如有上述现象，甲方将有权拒绝清运医疗废物，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5、乙方有责任对所配备的周转箱/周转桶进行清洁、维护和管理，如有损坏、丢失等由乙方负责。

6、甲乙双方按吉林省危险废物全过程智能监管平台的流程要求对医疗废物进行接收、处置。

7、如有上述违规行为，甲方有权直接上报相关管理部门。由乙方承担合同总额10%的违约金。 

四、报名提交材料

请携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身份证复印件盖公章。

五、报名时间、方式、地点、联系人

1、时间：于2024年10月12日—2024年10 月17日递交投标文件，每天上午9:30-11:30，下午13:30-16: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方式：现场获取

3、地点：三楼小会议室

4、联系人：滕野（138 4485 1869）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

2024年10月12日

